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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58        股票简称：雪迪龙     公告编号：2014-008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2014年 2月 24日召开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现就募投项目延期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和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51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深证上（2012）43 号文同意，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雪迪龙股份”）于 2012 年 3 月 9 日向社会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438.00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发行价格 20.51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05,133,800.00 元，扣除从募集资金中直接扣减的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55,637,962.8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49,495,837.20 元。上述募集资

金到位情况及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2】第 210062 号《验资报告》。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如下： 

金额：元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期

末累计投入金额 

环境监测系统生产线建设项目 72,654,900.00 36,071,740.86 

工业过程分析系统生产线建设项目  48,957,500.00 8,460,000.00 

分析仪器生产车间建设项目 39,288,300.00 7,231,98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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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维护网络建设项目  56,119,700.00 5,474,994.75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49,391,300.00 7,634,070.94 

专项研发实验室及生产办公配套项目 91,257,500.00 196,514.30 

合计 357,669,200.00 65,069,301.36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情况 

截止2013年12月31日，需要延期的募投项目实施情况如下： 

金额：元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

投向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计划完成日期 延期后完成

日期 

环境监测系统生产线建设

项目 
72,654,900.00 49.65% 2014年 4月 2014年 9月 

工业过程分析系统生产线

建设项目  
48,957,500.00 17.28% 2014年 4月 2014年 9月 

分析仪器生产车间建设项

目 
39,288,300.00 18.41% 2014年 4月 2014年 9月 

运营维护网络建设项目  56,119,700.00 9.76% 2014年 10月 

根据未来实际

运维业务开展

情况确定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49,391,300.00 15.46% 2014年 4月 2015年 5月 

合计 266,411,700.00 24.35%    

三、延期原因说明 

1、环境监测系统生产线建设项目、工业过程分析系统生产线建设项目、分析

仪器生产车间建设项目，由于涉及基建工程，项目进度稍慢。目前，主体工程已经

封顶，开始进入装修阶段，预计2014年9月份可投产使用。 

2、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由于涉及基建工程，项目进度稍慢，目前主体工程已

经封顶，开始进入装修阶段，且实验室装修要求较高周期较长，预计2015年5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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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用。 

3、运营维护网络建设项目：运营维护网络项目计划建立29个环保运营维护服

务中心，目前已投入建设18个。鉴于目前运营项目招标比较分散，为了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和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暂时按照区域运营和维护设备数量来进行资产和

人员配置，拟根据该区域所签订的运营和维护设备数量增长情况，逐步再进行资金

投入。因此，运维网络建设项目全部完工并完全达到预计使用状态的日期，将根据

实际运维业务的开展情况而确定。 

四、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进度是根据项目实际实施情况作出的决定，本

次延期虽然对募投项目实施进度造成影响，但均按照公司上市前募投项目的原有战

略规划在逐步实施。 

本次投资进度的调整没有调整募投项目的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存在改变或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

议案》。 

（二）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

议案》。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是根据募集资金

的使用进度和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决定，没有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

总额和建设规模，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履行了规范的程序。 

（三）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经核查，公司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

延期调整，是根据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作出的决定。本次延期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施，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将

延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日期做相关延期。 

（四）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意见认为：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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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符合

募投项目实际的客观进展情况，未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不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基于上述情况，保荐代表人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决定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4、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